
少

年

手I}

J
口
甸

、
雪
月1

工

作

有

w 
" 之2

的

彩
繪
人

生
，
充
沛

島
問
譽
歲
月

t賞
、
心
削

r:=íl 

少
年
的
熱
情
，
是
社
會
改
造
的
動
力
;
少
年

的
活
力
，
是
開
創
間
家
，
未
來
的
機
運
;
然
隨
著
工

業
化
、
都
市
化
、
自
動
化
的
來
臨
l
|

社
會
結
構

轉
型
、
家
庭
功
能
變
遷
，
當
今
少
年
適
逢
其
令
，

外
在
受
大
環
境
的
衝
擊
，
內
在
文
值
個
人
身
心
變

化
最
劇
烈
階
段
，
面
對
人
生
道
路
的
交
岔
口
，
如

果
成
人
未
能
適
時
給
予
疏
導
情
緒
、
解
決
問
題
，

勢
必
會
引
發
少
年
在
過
-
路
上
的
困
難
和
行
為
上
的

偏
差
。剖

析
少
年
一
生
得
失
成
敗
的
關
鍵
，
泰
半
種

因
於
家
庭
，
表
癥
於
學
校
，
顯
現
於
社
會
;
是
以

負
有
綜
攬
全
局
，
安
排
規
劃
職
責
的
政
府
必
須
扮

演
著
關
懷
、
輔
導
兼
有
的
角
色
，
著
手
改
善
社
會

不
良
風
氣
，
杜
絕
妨
害
少
年
健
全
發
展
的
環
援
因

素
，
加
強
法
規
的
落
實
，
以
保
護
所
有
的
少
年
;

並
藉
由
「
明
其
所
需
，
知
其
所
愛
」
的
前
提
，
藉

由
家
庭
教
育
、
親
子
教
育
、
社
會
教
育
的
配
合
，

邀
同
民
間
社
團
、
宗
教
組
織
，
透
過
家
庭
、
學
校

、
社
會
，
運
用
人
際
融
洽
、
團
體
動
力
、
社
區
活

動
等
不
同
方
式
在
各
類
型
公
、
私
立
機
構
或
團
體

中
推
展
，
培
養
、
獎
拔
一
脹
的
;
或
經
由
諮
商
輔

導
、
觀
護
矯
治
、
感
化
勸
戒
、
中
途
之
家
等
來
輔

導
偏
歧
、
不
幸
的
，
政
府
除
對
社
會
上
不
幸
的
少

年
應
給
予
扶
助
、
保
護
及
照
顧
外
，
更
要
積
極
提

供
全
體
少
年
愛
的
關
懷
與
服
務
。

少
年
福
利
需
要
政
府
，
民
眾
併
一
屑
，
更
積
教

育
、
建
設
、
新
聞
、
衛
生
、
職
訓
、
警
政
及
社
會

福
利
等
相
關
單
位
相
互
配
合
推
行
﹒
'
是
以
如
何
對

豆垃

前

膽

。
美
安

內
政
部
的
時
研
究
員

少
年
培
養
其
人
格
，
發
展
其
才
能
，
為
青
春
塗
上

瑰
麗
色
唇
，
一
讓
少
年
時
光
不
留
空
白
，
並
本
專
業

引
導
規
劃
未
來
，
為
此
時
此
地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
貳
、
少
年
一
福
利
的
內
涵

欲
本
諸
專
業
引
導
現
劃
未
來
，
以
人
為
力
量

挽
救
造
化
不
足
，
則
必
績
有
愛
護
、
關
懷
引
導
的

策
略
，
務
實
求
行
兼
有
、
獎
勵
懲
戒
併
採
的
法
規

，
來
導
正
偏
歧
的
、
補
足
區
乏
的
、
培
養
一
般
的

。
是
以
就
法
揖
與
策
略
而
一
一
=
口
，
完
整
的
少
年
法
系

，
按
照
少
年
的
際
遇
，
應
包
括
有.• 

H
屬
於
矯
治

輔
導
的
犯
罪
防
制
系
統
﹒p
叫H
屬
於
五
育
培
植
的
學

校
教
育
系
統
﹒p
的
問
屬
於
生
瀝
規
劃
的
職
訓
就
業
系

統
﹒P
M附
屬
於
彌
補
預
防
的
社
會
福
利
系
統
﹒
p

上
闊

少
年
法
系
，
就
現
況
綜
觀
，
散
見
於
內
政
、
教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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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法
務
、
勞
工
等
相
關
部
會

•• 

一
、
在
犯
罪
防
制
芳
苗•• 

法
務
體
系
的
少
年

事
件
處
理
法
去
其
相
關
法
規
;
警
務
體
系
的
少
年

不
良
行
為
及
虞
犯
預
防
辦
法
及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會

設
置
要
點
等
一
脈
傳
承
屬
於
矯
治
輔
導
的
少
年
輔

導
法
系
，
其
若
力
點
在
觀
護
人
、
少
年
輔
導
委
員

會
及
更
生
保
護
禽
，
並
由
法
務
部
以
「
加
強
防
制

背
少
年
犯
罪
方
接
」
貫
穿
其
中
，
聯
繫
相
關
部
會

共
同
戳
力
。

二
、
在
學
校
教
育
方
面
:
教
育
體
系
的
關
民

教
育
法
、
高
級
中
學
法
、
職
業
教
育
法
、
特
殊
教

育
法
、
社
會
教
育
法
、
補
習
教
育
法
及
強
制
入
學

條
例
等
環
環
相
扣
屬
於
五
有
培
植
的
少
年
教
育
法

系
，
其
若
刀
點
在
學
校
;
教
育
部
更
針
對
其
間
之

特
殊
靈
體
，
如
•• 

閩
中
三
年
級
未
升
學
未
就
業
者

擬
定
「
璞
玉
專
集
」
、
學
生
問
題
擬
定
「
朝
陽
專

案
」
'
並
以
輔
導
六
年
計
畫
綜
攬
全
局
，
以
求
學

校
與
社
會
教
育
相
融
合
。

一
一
一
、
在
職
訓
就
業
污
面
•• 

勞
工
體
系
的
工
廠

法
、
勞
動
基
準
法
U
A職
業
訓
練
法
等
相
關
法
規
，

除
為
保
護
少
年
而
禁
止
十
五
歲
以
下
者
不
得
從
事

工
作
外
，
並
規
割
對
十
五
歲
以
上
或
國
民
中
學
畢

業
之
國
民
實
施
有
系
統
之
養
成
及
技
術
生
訓
練
以

達
成
協
助
少
年
發
展
生
涯
規
劃
的
少
年
職
訓
法
系

，
其
著
力
點
在
職
訓
中
心
及
就
業
輔
導
站
，
力
求

職
訓
與
就
業
交
五
為
用
，
提
昇
基
層
技
術
水
準
'

厚
植
國
家
生
產
能
力
。

四
、
在
社
會
福
刺
芳
茵•• 

社
政
體
系
的
少
年

福
利
法
及
其
相
關
法
規
，
除
針
對
遭
困
者
施
予
救

助
，
以
協
助
其
開
發
潛
能
外
，
更
針
對
不
同
類
型

少
年
的
獨
特
需
求
，
培
養
獎
撿
一
般
的
，
輔
導
協

助
偏
歧
的
，
總
求
少
年
交
朋
友
詠
志
有
加
、
渡
閒

暇
賞
心
有
侶
、
循
成
長
發
展
有
向
、
遇
困
擾
求
助

有
門
、
獻
心
力
服
務
有
處
的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系
，
其

著
力
點
在
各
類
少
年
福
利
攪
構
，
內
政
部
更
於
國

家
建
設
六
年
計
畫
|
|
社
會
福
利
部
門
計
畫
中
以

引
導
為
前
提
，
合
作
為
手
段
，
規
劃
少
年
福
利
服

務
網
絡
以
達
保
障
與
發
展
少
年
權
益
之
目
標
。

主
、
在
其
他
克
面
•• 

衛
生
、
新
聞
、
建
設
單

位
亦
散
見
部
分
與
少
年
有
關
之
法
規
與
措
施
，
譬

如•• 

衛
生
單
位
的
特
殊
蠹
體
家
庭
計
畫
、
菸
害
防

制
、
麻
醉
藥
品
管
制
、
勒
戒
;
建
設
單
位
的
風
景

遊
樂
區
之
設
施
管
理
、
違
規
商
業
行
為
之
稽
查
;

新
聞
單
位
的
淨
化
傳
播
等
等
，
皆
與
少
年
心
理
、

身
理
之
健
全
發
展
或
休
閒
育
樂
息
息
相
關
，
歸
結

其
目
標
，
總
在
求
能
對
造
純
淨
之
生
活
空
間
，
讓

國
民
能
適
當
發
展
。

就
以
上
綜
論
，
少
年
法
系
在
我
國
尚
屬
完
備

，
然
其
缺
失
在
於
未
經
統
整
而
零
散
於
各
部
會
間

，
且
溝
通
聯
槃
互
稍
有
無
之
管
道
尚
未
建
構
完
備

。
是
以
相
關
單
位
如
何
在
其
專
屬
領
域
內
，
各
自

發
展
其
專
業
的
特
長
;
在
其
措
施
給
子
上
，
各
自

營
建
其
服
務
的
法
則
;
在
其
溝
通
協
調
中
，
相
立

配
合
以
補
權
貴
的
不
足
﹒
p

一
讓
少
年
無
論
其
需
求
為

何
:
是
常
態
、
是
偏
歧
、
是
保
護
、
是
保
健
、
是

發
展
，
讓
政
府
無
論
在
積
極
主
動
的
營
造
及
給
予

;
或
消
極
被
動
的
諮
詢
及
服
務
，
均
能
彼
此
契
合

而
無
遺
，
勢
將
成
為
當
今
發
展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網

絡
上
，
各
相
關
單
位
均
應
深
思
的
課
題
。

鑫
、
法
規
領
域
之
剖
析

整
理
少
年
福
利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則
，
可
以
列

出
數
類
特
定
型
態
之
少
年
必
需
由
政
府
提
供
特
定

之
服
務
于
以
協
助
，
並
滿
足
其
需
求
;
另
叉
有
現

定
政
府
需
營
造
一
些
措
施
，
開
創
引
導
少
年
福
利

服
務
的
推
展
，
茲
分
析
如
左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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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了「施|害|飲|

封|身|函 i

別是|喜 i
麻|場|榔
醉|所|的
難|的|少
品|少 i 年
的|年 i

充
當
足
以
妨
害
身
心
健
康
場
所
之
侍
應
不
知
悔
改
、
從
事
足
以
危
害
或
影
響
身
心
發
展
一

之
行
為
不
知
悔
改
、
不
服
教
養
管
理
治
生
事
端
、
品
行
頑
劣
浪
蕩
成
性
的
少
年
。
一

對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處
以
罰
授
，
公
告
姓
名
。

對
營
業
場
所
之
負
責
人
或
從
業
人
員
處
以
罰
鑽
。

對
營
業
場
所
處
以
勒
令
停
業
、
歇
業
或
吊
銷
執
照
。

對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處
以
罰
餒
，
公
告
姓
名
。

對
少
年
施
以
輔
導
、
保
護
。

對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處
以
罰
揖
暉
，
公
告
姓
名
。

對
利
用
、
僱
用
或
誘
迫
少
年
的
任
何
人
處
以
罰
飯
，
公
告
姓
名
;
或
移
送
司
法
機
關
處

理
。

對
營
業
之
負
責
人
或
從
業
人
員
處
以
罰
餒
。

觀
察
輔
導
二
週
至
一
個
月
。

輔
導
教
育
六
個
月
至
二
年
。

醫
療
保
健
、
安
置
、
輔
導
。

從
事
賣
淫
或
營
業
性
狠
褻
行
為
而
有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第
三
條
情
形
的
少
年
。

有
或
有
事
實
足
認
可
能
遭
受
虐
待
、
惡
意
遺
棄
、
押
賣
、
強
迫
引
誘
從
事
不
當
之
職
業

或
行
為
〈
含
從
事
賣
淫
或
營
業
性
張
寶
行
為
而
無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第
三
條
情
形
的
少

年
)
、
濫
用
親
權
的
少
年
。

特
定

有
進
修
或
就
業
意
願
並
年
滿
十
五
歲
的
少
年
。

家
庭
發
生
重
大
變
故
致
無
法
生
活
於
其
家
庭
中
的
少
年
，
包
括
單
親
(
離
婚
、
分
居
、
一

遺
棄
、
一
方
死
亡
)
、
失
依
(
父
母
雙
方
死
亡
)
、
貧
困
(
技
養
義
務
人
無
力
維
持
、
一

父
母
一
方
或
雙
芳
患
病
、
家
庭
經
濟
崩
潰
)
、
間
接
被
害
(
父
母
一
方
或
雙
方
入
獄
)
一

、
其
他
。
一

安
置
。

輔
導
。

費
用
補
助
.. 

合
生
活
費
、
衛
生
保
健
費
、
教
養
費
。

聲
請
酌
定
適
當
之
監
護
人
。

進
修
。

職
業
訓
練
、
就
業
輔
導
。

保
護
。

安
置
。

觀
察
輔
導
二
週
至
一
個
月
。

醫
療
保
健
。

聲
請
宜
生
口
停
止
監
護
權
或
終
止
收
養
關
係
。

適
當
時
機
協
助
少
年
返
回
其
家
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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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開
創
專
業
引
導
發
展•. 

主
管
機
關
為
辦
理
少
年
福
利
事
業
及
各
項
措

施
，
應
設
置
少
年
教
養
、
輔
導
、
服
務
、
育
樂
及

其
他
福
利
機
構
，
並
典
故
有
、
建
設
、
新
聞
、
衛

生
、
職
訓
Y

警
政
及
社
會
福
利
等
有
關
單
位
配
合

推
行
;
並
為
處
理
少
年
個
案
，
應
建
立
個
案
資
料

。
而
其
專
業
人
力
，
則
應
由
大
專
院
校
培
訓
或
由

主
管
機
關
委
託
學
投
選
訓
。

綜
合
上
述
分
析
，
少
年
福
利
在
規
劃
上
應
分

為
三
個
方
向

•• 

一
為
預
防
問
題
的
發
生
|
|
譬
如
就
學
、
就

業
機
會
的
開
創
，
服
務
、
休
閒
環
境
的
淨
化
;

一
為
問
題
發
生
後
的
補
償
|
|
譬
如
保
護
、

輔
導
措
施
的
營
造
，
生
活
、
醫
療
需
求
的
滿
足
;

一
為
提
高
福
利
的
品
質
|
|
譬
如
機
構
間
網

絡
的
架
構
，
從
業
人
員
專
業
知
識
的
充
實
。

然
其
閩
、
油
括
相
關
部
會
的
權
貴
劃
分
，
是
以

先
瞭
解
各
部
會
間
相
關
措
施
的
內
涵
，
以
為
規
劃

社
政
體
系
在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推
動
上
|
|
一
則
以

善
盡
本
身
權
貴
之
義
務
，
一
則
以
預
留
配
合
相
關

部
會
之
管
道
|
|
的
構
思
方
向
，
應
是
少
年
福
利

前
瞻
性
的
策
略
。
茲
略
述
各
部
會
及
機
關
於
其
專

屬
領
域
中
對
少
年
採
行
措
施
概
況
，
以
為
參
考
•• 

就 措

學 施

i 高特 中ftì 國 法殊 習

民
教 教 教
z罔'" 三罔'" 育

法 法 法 法 令
。 。 。 。

依

接

身心障 賦優資 志願 已已 共有 民國 已六
增 受九 逾齡學 逾齡未 葳至十 對

等同 中
碟異 進年
者者 生國未~丸Z 學力 學畢業 受五
。 。 知活 民教 九 國戲

者者 民者
能育年 。 。 教。
者者國 τ同企苟

。 。民 者
教 。
育

者 象

。

教 補程期 進 國 職高 國國強
法育

修補 民補 業中 民民迫
。 教教 補教入
習教習習 育有 習教育。 學 定
教教 。 。
育育育 育

工
。 。 。 。

作

項

自

教 主

音宵j5 

|管

機
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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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在 職

司11
練 古iI

職 勞 職 補 里學 ! 跟高 哀自 I 業 動 業 習教司iI 基 司iI 中
練 準 練 1J 校 昆-J一主 育

法 法 法 法 法 法 法
。 。 。 。 。 。

自 一一一-一

國十 職在國十 國 在共國 。不 學
中五 業職中五 中 職有民 適 生
主監 葳 轉人畢葳 果 人等同中 繼續於 有就
業以 換員業以 業 員學
者上 者。者上 未 。學畢 業
。 者 。 。 者 繼 力業 接受 z 

。 。
tJZEE ι I 者老 ，I」fyr』

。 。 級i% ;立在

教 者
三間""之 中 。
者 學
。 教

者

一一一…

進 工工訓書 雇 轉進技養 部 建推職 職業 職業 藝技 職業修茁iI 
{乍作練面 主 業修術成 分 教廣業
時範贅訓 司iI 訓司iI生訓 時 合教教 訓教 訓科

練 問團用練 練 練練訓練 間 作育育 練育 練目
。 之的收契約之 。 。 。練。 之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

計算 限取 。 職

制。 血禁之 訂籤 修業進
。 。 補

習

教 l

育 l
。 l

勞 教
工 育部

委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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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

導

社會秩喜 少年 少 職
生年 年事 業

保護 及 事 訓練法兒 件處理 件處
法 童管
。 理 。

法 司事11 法 法
施 。

{牛 1了-
執 細

行辦 則

。
法

。

執十米 月Jι究

行2學口 四滿 少 個觸 機業
戲十 年管以凹

古刑巴 犯刑 構
者上章說 話11 罰罰 。

。至老 處分 法令 法令
末滿 。

執

畫立少年 畫年之少十 行，7畢三口7 )\ 
戲
經 者

處罰 。 。。

責 容收小 急就笑就學 配護藝技教導 交 通 命保護管 假訓誠 嚴喻 在職
由

付1護咀 知
法 保護額質款 救難 。 。 工 訓 感 觀護

相入 生日 。 管加 知少年 員JII

定代 助 廠練化

當擇宜 東。 話車。 教。 豈在。 。 。 。 。 。 人 進人理 執

人 行 行輔導及 戒施禁 理以 理掌管
。

治療、。 掛人於少年教 。 。

。

一一一

政內 法
務

部 部

，..、

響
、-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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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境
的
淨
化
商
業
登
記
法
。

食
品
衛
生
管
理
法
。

環
境
的
淨

一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。

.vu rAY 

商
業
。

含
有
害
人
身
體
健
康
之
物
質
或
異
物

者
。

未
經
許
可
在
道
路
擺
設
(
檳
榔
)
攤

位
者
。

高
級
中
學
法
。

國
民
教
育
法
。

高
級
中
學
。

國
民
小
學
。

國
民
中
學
。

設
置
輔
導
室
輔
導
人
員
，
辦
理
學
生

輔
導
事
宜
。

一內改
部
(
警
)

一
行
政
協
衛
生
署

一
經
濟
部
及
省

(
5
建
設
廳
(
局
)

少
年
不
良
行
為
及
處
犯
預
防
辦
法
。

有
不
良
行
為
之
少
年
。

有
觸
犯
刑
罰
法
令
之
處
之
少
年
。

受
刑
事
、
管
訓
或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
處
罰
執
行
完
畢
之
少
年
。

經
少
年
法
庭
喻
知
少
年
法
定
代
理
人

嚴
加
管
教
之
少
年
。

少
年
之
父
母
或
監
護
人
無
法
管
教
之

少
年
。

不
良
行
為
之
糾
正
。

生
理
及
心
理
之
矯
治
。

就
學
及
教
導
。

就
業
。

救
濟
。

一
勸
學
、
核
查
、
盤
詰
、
制
血
。

一
通
知
少
年
家
長
加
強
管
教
。

|一一一一-1

i i 
華
少!

每|
導
委
員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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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省 重空|影
r-、

法 市 管市

。
、../ 理)

件回; 規則 舞臨
理
古自 。、

妓 洒

1法護 互H君→t 

、

。
特

種

l啡

電 按 鋒臨
影 女
井 戶 、

演映 。 酒

家

業者 、

特種
。

咖啡

茶室

業者

雇
用

進或
出

場所
對
象

之
限
制

。

。

電

影

斤

。

廣
播
電
脫
節
目
供
應
事
業
管
理
規
則

廣
播
電
脫
節
目
供
應
業
者
。

一
廣
播
電
視
節
目
內
容
之
限
制
。

一
麻
醉
藥
品
非
經
許
可
之
捏
造
。

一
麻
醉
藥
品
非
經
醫
師
處
方
蜜
之
出
售

出
版
法
。

出
版
品
。

出
版
品
登
載
之
限
制
。

損
害
國
家
利
益
等
之
禁
止
。

廣
播
電
視
法
。

廣
播
電
親
節
目
。

藥
物
棉
絮
商
管
理
法
。

西
(
中
)
藥
製
造
業
。

西
(
中
)
藥
販
賣
業
。

麻
醉
藥
品
管
理
慷
例

。 非
法
轍
入
、
製
造
、
運
輸
、
版
買
者

非
法
用
途
之
禁
止
。

非
法
持
有
者
。

非
法
施
打
、
吸
用
者
。

非
法
為
人
施
打
者
。

內
政
部
(
識
)

行
政
臨
新
聞
局
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
-
一 l鈞一月六年-十八國氏莘中



休 職教親 庭教家 化璟境

掙的
閒 有育

發 森 社 肅

械遊 域計 展 林法
會 清煙

觀 教
樂 畫 條光 。 法育 (毒擬設 法
施 施 例 。 例
管 行 。 。

理 細
法 則
。 。

一一一一一一

機 風 。經 風 森 全 用肢 有持 服真
械遊 景 營 景 林 民

區 風 特 遊 。 抵專程 抵 、
樂 。 景 定 樂 蠣運

設施 特 區 區 物晶 物晶 職、
定 。 。

。 區 者 者。 製造
之
遊 抵
樂 :程; 
設 物
施 日"口1 

業 者
者 。

定按 劃j 設 綜經 設 樂室設 設輔
查撞頭I車之期准 定 主l且E 合營 置

、 、立 立導

全安 與建 。 許 劃規 之 。 設體各 社會 庭家 。
可 兩fi 施有種

檢查 。 。 。導 、 所場 社會 教教
。 物動 、 教 館育 育及

。

等園 童見 育懺 。親
職

)及構 教

年青少 含( 國 有

。

育書

政內 交 q丁- 教 內
過 政 =部罔"" 政

部 有15 臨 叫:
r、 E性芝組

r、營 會委 薔
建 、.，./

'-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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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
罰

社 年事少會

秩序
件處

維護
理

法 法
。 。

一一 一

。年虞年 有有
滿的滿 觸個
十少十 古刑巴 刑犯
四年四
載 。 直是 罰罰j

' ' 法?去
有 有 后l〉J、-4忌4、
不 個

毒少年立 草年之少良 刑犯行
為

少的 法ρH 、
。 。

六 罰 , 圍拘 惑 收容少年於千雖不 化教
元。等。
以()(育

下三 七。
等不 亢萬 日

觀龍所、
、..1' 、 五

一 日 。
高 、
}\ 

一

于7口 日

早 i、

內 法
政 務
到1 剖l

r、
警
、..1'

就
上
表
所
列
，
少
年
福
利
如
同
一
條
巨
大
的

生
產
線
，
而
相
關
部
會
(
單
位
)
的
關
係
就
如
同

其
中
加
工
的
過
程
，
如
何
使
其
緊
密
契
合
，
進
而

在
整
條
生
產
線
的
運
轉
下
，
輸
出
適
當
而
屬
於
少

年
應
有
之
服
務
措
施
，
綜
合
少
年
福
利
法
與
相
關

部
會
(
單
位
)
所
職
掌
法
規
的
領
域
，
並
釐
清
故

此
處
身
於
生
產
線
上
游
、
中
游
、
下
游
的
角
色
定

位
;
社
政
單
位
在
少
年
福
利
的
規
劃
上
，
應
扮
演

著
供
應
|
|
l
匿
乏
的
補
足
、
加
工
|
|
網
絡
的
架

構
、
管
制
|
|
晶
質
的
提
昇
等
角
色
，
並
以
此
為

發
展
方
向
。肆

、
福
利
服
務
的
開
創

少
年
福
利
在
我
國
尚
屬
起
步
的
階
段
，
正
由

以
往
學
校
教
育
、
犯
罪
懲
罰
的
角
度
上
擴
散
，
而

逐
接
講
求
其
因
外
在
環
境
而
產
生
的
差
異
需
求
滿

足
重
要
性
，
也
由
以
往
著
重
非
專
業
的
慈
善
救
濟

形
態
轉
化
為
專
業
的
生
、
心
理
自
我
發
展
的
引
導

;
尤
其
面
對
著
社
會
工
業
化
、
現
代
化
的
轉
型
，

以
往
「
家
庭
支
持
」
的
結
構
逐
漸
瓦
解
，
而
對
「

社
會
支
持
體
系
」
的
需
求
日
增
;
值
此
階
跤
，
少

年
福
利
服
務
的
措
施
應
以
預
防
、
補
償
、
質
變
的

規
劃
概
念
，
供
應
、
加
工
、
管
制
的
角
色
定
位
來

加
以
擬
定
﹒
.

一
、
創
造
平
等
的
契
機
|
|
社
會
技
助
的
省
思

社
會
救
助
的
原
意
係
以
社
會
整
體
的
力
量
照

顧
生
活
困
難
之
低
收
入
者
為
目
標
，
以
維
持
其
基

本
之
生
存
權
利
，
惟
在
進
入
工
商
業
發
達
的
現
代

社
會
後
，
社
會
救
助
的
內
涵
應
已
超
脫
以
往
慈
善

救
濟
的
寞
日
，
而
應
以
協
助
低
收
入
者
發
展
公
平

競
爭
的
基
本
契
懺
為
出
發
點
﹒
p

是
以
在
社
會
救
助

法
兢
及
其
相
關
措
施
尚
未
修
訂
前
，
協
助
貧
困
家

庭
少
年
免
除
生
活
壓
力
的
影
響
，
降
低
突
發
變
故

的
危
機
，
使
其
能
安
心
於
就
學
、
職
訓
等
之
能
力

培
養
環
境
中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一
。

一
一
、
三
度
空
間
點
線
面
|
|
少
年
保
護
的
架
構

少
年
遭
逢
被
虐
待
或
疏
忽
，
被
強
迫
、
引
誘

從
事
不
正
當
的
職
業
或
行
為
，
從
事
賣
淫
或
營
業

性
猿
褻
行
為
等
不
幸
情
境
;
為
發
抒
其
情
緒
，
或

以
違
反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等
相
關
法
令
的
姿
態
呈

現
;
為
尋
求
其
生
存
，
或
在
外
表
徵
於
社
會
救
助

法
等
相
關
法
令
的
純
鷗
;
或
隱
身
於
陰
黯
'
盡
皆

不
能
規
範
與
協
助
於
任
何
法
規
內
﹒
p

是
以
為
讓
不

幸
的
少
年
盡
皆
能
油
括
於
社
會
支
持
體
系
，
結
合

救
援
、
安
置
、
輔
導
等
各
機
關
、
機
構
，
架
構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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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保
護
網
絡
，
予
以
適
切
的
協
助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
一
、
迷
途
羔
羊
的
指
引
l
l

少
年
輔
導
的
補
充

由
於
思
慮
的
未
臻
成
熟
，
少
年
行
為
的
偏
歧

而
造
成
犯
罪
或
真
犯
的
事
宜
;
雖
刑
事
政
策
逐
漸

由
消
極
的
懲
罰
趨
向
積
極
之
預
防
，
重
在
輔
導
氣

質
的
變
化
，
塑
造
正
確
的
人
生
觀
，
重
新
適
應
社

會
正
常
生
活
，
故
有
少
年
觀
護
制
度
及
少
年
輔
導

委
員
會
的
設
置
，
然
其
功
能
的
發
揮
有
賴
家
庭
、

學
校
、
社
會
、
法
務
整
體
的
配
合
;
是
以
提
供
少

年
改
變
外
在
環
境
的
溫
馨
場
所
，
予
以
適
切
的
社

區
處
遇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三
。

四
、
滄
茫
大
海
的
明
燈
|

|
諮
商
服
務
的
推
廣

五
光
十
色
的
社
會
，
千
奇
百
怪
的
現
象
，
混

淆
了
少
年
的
價
值
觀
，
也
破
接
了
傳
統
的
人
際
交

往
法
則
，
再
加
上
少
年
生
、
心
理
的
快
速
成
長
，

交
友
、
升
學
、
就
業
等
未
能
盡
如
人
意
，
導
致
少

年
沉
默
內
向
的
，
會
做
散
、
自
卑
、
恐
懼
、
依
賴

、
悲
觀
;
放
蕩
不
羈
的
，
會
狂
野
、
誇
大
、
批
評

、
抗
拒
、
急
蹺
，
如
果
未
能
以
暸
解
、
接
納
、
同

理
的
態
度
來
關
懷
，
就
無
法
協
助
少
年
從
內
心
自

我
街
突
的
困
按
中
解
脫
出
來
﹒
p

是
以
閉
關
各
種
諮

詢
專
線
或
運
用
面
對
面
的
諮
商
技
巧
，
幫
助
少
年

渡
過
狂
飆
時
期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四
。

豆
、
多
采
多
姿
渡
閱
暇
|
|
休
閱
丈
化
的
倡
導

餘
暇
運
用
與
少
年
人
格
發
展
，
有
其
直
接
與

間
接
的
關
係
;
就
積
極
的
層
面
對
少
年
個
人
而
言

，
可
以
促
進
生
理
機
能
健
康
、
鬆
抽
緊
張
身
心
、

穩
定
個
人
情
緒
、
擴
展
生
活
經
驗
、
培
養
社
會
智

慧
。
然
休
閒
的
資
源
與
設
備
，
掌
握
於
各
個
不
同

的
部
門

•• 

有
公
共
的
、
商
業
的
、
非
營
利
的
多
種

形
態
;
是
以
協
調
區
域
內
不
同
的
部
門
、
資
源
及

可
利
用
的
支
持
力
量
，
開
拓
動
態
、
靜
態
的
休
閒

方
式
，
提
供
更
多
的
休
閒
服
務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五
。

六
、
親
職
親
手
共
樂
園
|
|
多
樣
活
動
的
啟
發

社
會
的
迅
速
變
遷
，
少
年
生
、
必
理
的
迅
速

發
展
及
高
度
的
學
習
能
力
，
此
時
家
庭
若
加
諸
過

度
的
期
待
、
負
擔
，
或
不
適
當
的
指
責
，
導
致
感

染
不
良
習
性
的
危
機
，
將
形
成
少
年
向
外
發
洩
的

因
此
促
趨
向
;
使
為
人
父
母
者
吸
收
新
知
、
了
解

子
女
、
培
養
子
女
，
協
助
子
女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，

給
予
子
女
一
個
快
樂
的
環
境
，
是
大
家
所
關
心
的

課
題
;
是
以
強
化
家
底
教
育
，
開
創
更
多
的
親
職

教
育
、
親
子
活
動
機
會
與
空
間
，
讓
父
母
子
女
建

立
起
正
確
的
雙
向
溝
通
，
強
化
彼
此
尊
重
和
信
任

的
基
子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六
。

七
、
福
利
品
質
的
保
誼
|

|
機
構
連
作
的
考
評

無
論
是
庇
護
、
教
養
、
輔
導
、
諮
商
、
休
閒

、
文
康
等
屬
於
彌
補
匿
乏
、
導
正
偏
歧
、
培
養
一

般
的
少
年
福
利
措
施
，
有
賴
於
硬
體
及
軟
體
建
設

的
配
合
;
其
品
質
的
良
荐
，
則
為
措
施
成
敗
的
關

鍵
，
亦
為
少
年
新
生
的
契
機
;
少
年
處
身
其
中
，

是
能
滿
足
其
需
求
，
亦
或
危
及
其
發
展
，
承
辦
措

施
的
纖
構
位
居
重
要
環
結
;
是
以
對
提
供
服
務
的

機
構
給
子
適
當
的
輔
導
、
監
督
、
核
查
及
評
鑑
，

應
為
措
施
之
七
。

λ
、
專
業
理
念
的
灌
溉
|
|
從
業
人
員
的
訓
練

社
會
福
利
的
概
念
，
已
由
以
往
慈
善
救
濟
人

人
可
為
的
觀
念
，
演
進
為
福
利
國
家
專
業
領
域
的

服
務
;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的
推
展
，
除
了
需
要
社
會

福
利
工
作
的
概
念
、
原
理
原
則
以
及
助
人
自
助
的

方
法
、
技
術
之
外
，
其
他
學
科
原
理
原
則
、
分
析

治
療
方
法
的
配
合
，
常
識
的
汲
取
、
技
能
的
培
養

都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﹒
p

是
以
打
開
科
際
合
作
的
大
門

，
鼓
勵
與
各
種
相
關
科
系
、
不
同
行
業
人
士
的
協

調
聯
繫
'
培
養
從
業
人
員
的
專
業
素
養
，
應
為
措 期八十五弟刊尋屁發區社一 136 一



施
之
八
。

丸
、
需
求
質
變
的
滿
足
|

l

創
新
措
施
的
研
究

求
新
求
變
是
人
類
社
會
進
出
的
原
動
力
，
但

隨
著
時
代
的
眼
動
，
社
會
問
題
也
在
更
新
變
化
，

往
日
問
題
的
解
決
方
案
，
可
能
是
日
後
惡
質
化
的

潛
因
-
P
而
少
年
的
需
求
也
未
能
脫
離
演
進
的
潮
流

'
舊
問
題
隨
時
代
的
進
出
而
自
然
消
失
，
新
問
題

均
不
斷
的
製
造
困
優
;
是
以
掌
握
脈
動
的
變
化
，

探
究
問
題
的
發
展
，
委
託
學
者
專
家
研
擬
預
防
的

方
案
，
以
針
對
少
年
問
題
的
變
異
，
投
供
落
質
的

一
福
利
服
務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九
。

+
、
以
工
代
脹
的
新
意
|
|
服
務
意
願
的
培
養

少
年
求
獨
立
、
求
自
主
的
心
理
，
促
使
現
今

少
年
視
打
工
為
在
同
儕
間
展
現
自
我
能
力
的
途
徑

之
一
，
報
章
雜
誌
琳
頭
滿
目
的
兼
差
、
部
分
時
間

工
作
廣
告
應
運
而
生
;
就
積
極
回
來
君
，
它
吸
收

了
少
年
的
勞
動
力
量
，
就
陰
黯
面
觀
之
，
它
利
用

了
少
年
的
智
慮
不
週
，
少
年
的
沈
淪
部
分
學
因
於

此
;
而
服
務
在
未
能
感
受
它
的
樂
趣
前
，
就
訪
問
學

義
務
的
大
諜
，
似
文
陳
義
過
高
;
是
以
結
合
少
年

獨
立
自
主
的
強
烈
需
求
，
擴
展
以
工
代
脹
的
意
揖

，
以
少
年
服
務
少
年
，
促
成
淺
嚐
服
務
樂
趣
的
契

撥
，
培
養
參
與
服
務
的
意
願
，
應
為
措
施
之
十
。

十
一
、
社
會
璟
坡
的
淨
化
|
|
鼓
勵
不
法
的
投
舉

少
年
好
奇
、
冒
險
的
心
理
，
帶
領
著
少
年
提

早
體
驗
成
人
社
會
的
迷
思
﹒p
商
業
行
為
則
以
謀
取

金
錢
利
益
為
優
先
。
如
何
在
少
年
心
智
未
臻
成
熟

前
保
護
少
年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，
除
加
強
父
母
對
子

女
的
責
任
感
外
，
就
僅
能
賴
業
者
的
守
法
精
神
;

然
為
防
範
不
法
營
業
者
虛
偽
登
記
營
業
事
項
，
導

致
少
年
勿
蹈
聲
色
場
所
，
稽
查
取
締
的
工
作
乃
為

勢
在
必
行
，
但
在
人
力
不
足
的
狀
況
下
質
是
力
有

未
逮
-
P
是
以
鼓
勵
民
眾
對
違
害
少
年
身
心
健
康
行

為
的
坡
舉
，
以
維
護
少
年
生
長
環
境
的
純
淨
，
應

為
措
施
之
十
一
。

伍
、
結

E
A間

gnmnH 

少
年
在
人
生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屬
於
承
先
啟

後
的
過
渡
時
期
;
其
間
，
一
則
嚐
試
若
從
父
母
和

家
庭
的
約
束
中
釋
放
出
來
，
一
則
必
須
練
成
自
我

依
賴
和
自
我
決
定
的
成
長
目
標
。p
免
不
了
形
成
情

緒
上
的
衝
突
和
混
亂
。
少
年
福
利
的
本
質
在
保
與

教
，
其
目
標
在
協
同
少
年
共
同
成
長
;
是
以
服
務

措
施
的
提
供
，
必
領
泊
蓋
需
求
及
問
題
二
種
取
向

'
推
動
發
展
性
、
教
育
性
、
預
防
性
、
治
療
性
與

彌
補
性
的
方
晨
，
以
協
助
並
促
進
少
年
在
德
、
智

、
體
、
整
四
育
及
身
、
心
、
手
、
腦
四
方
面
的
均

衡
發
展
。

問
題
，
沒
有
策
略
而
想
消
肩
，
無
具
緣
木
求

魚
;
危
機
，
不
重
技
巧
而
想
減
少
，
亦
如
痴
人
說

夢
。
是
以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的
推
展
必
領
治
標
治
本

兼
有
，
也
要
軟
體
硬
體
並
重
，
並
揭
欒
「
保
護
為

先
，
輔
導
為
要
」
的
目
標
;
以
強
勢
法
令
和
行
政

措
施
作
強
勢
保
護
，
用
溫
馨
的
親
情
來
作
柔
性
關

懷
並
落
質
於
措
施
之
中
。
在
這
個
理
念
之
下
，
少

年
福
利
必
領
用
心
去
思
考
，
用
力
來
推
展
;
以
科

際
組
合
為
中
心
，
採
個
案
管
理
與
網
絡
服
務
來
處

理
問
題
;
敞
開
胸
襟
，
容
納
各
個
不
同
部
門
的
專

業
法
則
，
在
各
本
職
責
中
灌
集
為
完
整
的
服
務
體
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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